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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 年 9 月份印尼税务信息 
Regulation 

澄清应对 COVID-19的员工相关费用的税务处理 
 

2021 年 8 月 5 日，印尼税务总局（DGT）颁布了编号为 ND-183/PJ/PJ.03/2021

（ND-183）的正式备忘录，以澄清雇主在 COVID-19 期间为帮助保护其雇员而产

生的费用的税收减免。雇主已经支付了各种费用，以帮助防止这种流行病的传

播，特别是在其雇员中间；然而，在这些费用的税收扣除方面存在一些不确定

性。 
 
ND-183 阐明，雇主在流感大流行期间为确保其员工的安全和健康而产生的费用

可以免税，只要这些费用提供给雇员，而不论其工作岗位如何。这些费用包括

COVID-19 检测设备、预防 COVID-19 所需的辅助用品（如口罩和洗手液）以及雇

主承担的员工疫苗接种费用。ND-183 还澄清，此类费用不被视为雇员的收入，

因此不受第 21 条员工所得税的约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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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 年 9 月 30 日 

本信息亮点: 
 

1. 澄清应对 COVID-19 的员工相关费用
的税务处理 

2. DGT 澄清了验证增值税发票以确定

可抵扣进项税的方法 

3. 关于政府机构承担车辆的销售 LST
的更新 

4. 实施非车辆货物 LST 变更规定 

 
海关重点: 

5. 保税区管理修正案 



印尼税务信息  | 2021 年 9 月份 

 

02 

 

 
DGT澄清了验证增值税发票以确定可抵扣进项税

的方法 
 
DGT 于 2021 年 8 月 20 日颁布的编号为 SE-45/PJ/2021（SE-45）的通函旨在为增

值税发票的验证提供统一的方法。 
 
如果满足以下标准，增值税发票上显示的增值税可大致计入进项增值税： 

a. 增值税与增值税法第 9(8)条款规定的费用不相关。(例如，购买与可增

值税企业家 (pengusaha kena pajak (PKP))等)业务无直接联系的应税货物

或应税服务等； 

b. 增值税发票符合增值税法第 13(5)条规定的正式（行政）标准（例如，

增值税发票上正确打印了卖方信息等）；和 

c. 增值税发票符合重大（实质）标准（例如，有关应纳税货物或应纳税服

务交付的信息真实等）。 
 
在实践中，税务审计员在审计期间采用了不同的方法来核实增值税发票。除了

验证上述标准外，税务审计员还向卖方注册税务局验证增值税发票。这一过程

始于印尼操作手动增值税系统，以确认增值税发票是由卖方真实开具的。虽然

印尼现在已转向在线同步增值税系统，但在审计期间，这种核查做法似乎仍在

实践中。 

 

SE-45 现在澄清，只要增值税发票满足 a 点中的标准。到 c。无论卖方税务局的
核实结果如何，增值税都应予以抵免。SE-45 还澄清，材料标准测试包括通过测

试现金流、商品或服务流和文件流对基础交易进行测试，以及通过 DGT 信息系

统确认增值税发票。 
 
 
 
 
 
 
 
 

 
 
 
 
 
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
SE-45 确认，如果增值税

发票满足可抵扣增值税

发票的标准，则无论卖

方税务局的验证结果如

何，增值税发票都是可

抵扣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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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政府机构承担车辆的销售 LST 的更新 

 

为了保持消费者对汽车行业的热情和购买力，财政部（MoF）于 2021 年 9 月 13

日颁布了第 120/PMK.010/2021 号条例（PMK-120），加强了政府机构在 2021 年
9 月至 12 月期间购买某些类型车辆的 LST。设施最初通过第 31/PMK.010/2021 号

法规引入，随后通过第 77/PMK.010/2021 号条例（PMK-31）进行修改 （请参看
Tax Info April 2021 and July 2021). 
 

PMK-120 将政府承担的 LST 费率更新如下： 
 

车辆类型 

（柴油机或半柴油机） 

LST 

率 

政府承担的 LST 

 PMK-31 PMK-120 

气缸容量高达 1,500 cc 的轿车或旅行

车 

30% • 100% (2021 年 4 月 1 日到 5 月 31 日) 

• 100% (2021 年 6 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)  

• 25% (2021 年 9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) 

• 100% (2021 年 4 月 1 日到 5 月 31 日) 

• 100% (2021 年 6 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)  

• 100% (2021 年 9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)  

(变化) 
容量小于 10 人的车辆（轿车或旅行

车除外），单轴驱动系统，气缸容量

高达 1500 cc。 

10% 

容量小于 10 人的车辆（轿车或旅行

车除外），单轴驱动系统，气缸容量

大于 1500 cc 至 2500 cc 

20% • 50% (2021 年 4 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) 

• 25% (2021 年 9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) 

• 50% (2021 年 4 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) 

• 50% (2021 年 9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)  

(变化) 

容量小于 10 人的车辆（轿车或旅行

车除外），双轴驱动系统，气缸容量

大于 1500 cc 至 2500 cc 

40% • 25% (2021 年 4 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) 

• 12.5% (2021 年 9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) 

• 25% (2021 年 4 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) 

• 25% (2021 年 9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) 

 (变化) 

 

由于政府根据 PMK-120 承担的 LST 的新税率从 2021 年 9 月 1 日开始生效，因

此，受 PMK-120 引入的变化影响的在该日期或之后开具的增值税发票必须进行

修改，并且必须退还从买方收取的超额增值税。 
 

此外，PMK-120 确认，尽管 2019 年第 73 号法规（经 2021 年第 74 号条例修

订）（PP-73）关于混合动力和其他类型电动汽车的 LST，将于 2021 年 10 月 16

日生效（请参看 Tax Info July 2021），PP-73 下的车辆销售也符合 PMK-120 下的

贷款条件。 
 
 
 
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
https://www2.deloitte.com/content/dam/Deloitte/id/Documents/tax/id-tax-info-apr2021.pdf
https://www2.deloitte.com/content/dam/Deloitte/id/Documents/tax/id-tax-Info-jul2021.pdf
https://www2.deloitte.com/content/dam/Deloitte/id/Documents/tax/id-tax-Info-jul2021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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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施非车辆货物 LST 变更规定 

 

2020 年 10 月，印尼政府发布了 2020 年第 61 号法规（PP-61），以重新规范对

车辆以外的奢侈品征收 LST。PP-61 减少了受 LST 和 LST 费率约束的奢侈品数
量。此外，为了支持旅游业的发展，PP-61 还包括对用于旅游业的豪华游艇的进

口和交付豁免 LST。 
 

财政部颁布了 PP-61 实施条例，第 96/PMK.03/2021 号条例（PMK-96），从

2021 年 7 月 26 日开始生效。 
 
PMK-96 提供了除受 LST 约束的车辆以外的奢侈品的新列表，费率从 20%到 75%

不等。 
 

根据 PMK-96，以下奢侈品的进口和交付免征 LST： 

a. 武装部队使用的火器和火器弹药； 

b. 武装部队或商业航空运输使用的某些飞机； 

c. 游轮、游览船和其他设计用于运送人员的类似船舶，以及国家使用或公

共交通的渡轮和游艇；和 

d. 使用旅游业的游艇 
 
对于上述 a 类至 c 类物品的进口或交付，如果已授予增值税未征收/豁免设施，

则自动授予 LST 豁免；否则，进口商或合格买方必须在进口或交付日期之前首

先获得 LST 豁免函(Surat Keterangan Bebas Pajak Penjualan atas Barang Mewah 

(SKB PPnBM))。对于用于旅游业务的游艇的进口或交付，需要 SKB PPnBM 从 LST

豁免设施中受益。PMK-96 还提供了申请 SKB PPnBM 程序的详细信息，以及 LST

豁免设施的使用和相关限制和制裁的详细信息。 
 
交易受 LST 约束的纳税人应审查 PMK-96 对其交易的影响。PP-73 单独规定了车

辆交付时的 LST （请参看 Tax Info July 2021) 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对于用于旅游业务的游

艇的进口或交付，需要

SKB PPnBM 从 LST 豁免

设施中受益。 

https://www2.deloitte.com/content/dam/Deloitte/id/Documents/tax/id-tax-Info-jul2021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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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关重点 

保税区管理修正案 
 

海关总署（DGCE）发布了关于保税区管理的第 PER-9/BC/2021（PER-9）号条

例，作为对第 PER-19/BC/2018（PER-19）号条例的修订。PER-9 自 2021年 8月
9日起生效。颁布 PER-9 的目的是为保税区内的商业行为人提供法律确定性，在

保税区内，DGCE 增加并修订了先前 PER-19 中规定的政策。 

 

修订和增补的要点如下： 
 

主题 
以前的规定 

(PER-19) 

新规定 

(PER-9) 

来自关税区以外的货物从以下地点入

境： 

• 保税储存区(Tempat Penimbunan 
Berikat (TPB)); 

• 自由区； 

• 经济特区(SEZs); 或 

• 政府确定的其他经济区 

前往保税区 

• 此类货物的入境将获得以下形式的便利： 

- 延迟征收进口税； 

- 免除消费税； 

- 进口不征税(Pajak Dalam Rangka Impor 

(PDRI)); 和/或 

- 不征收增值税或增值税和 LST 

• 属于外国税务主体(Subjek Pajak Luar Negeri 

(SPLN))的货物入境未受到监管。 

• 为属于 SPLN 的货物提供便利，包括进口到保

税区并打算首先在保税区加工或合并出口的

原材料、辅助材料和/或包装或包装辅助材

料，只要货物在出口前仍在保税区内 

• 上述货物必须留在保税区内，但保税区之间

的交付过程和/或临时放行除外。 

将源自关税区外的货物放行至关税区

内其他地方（Tempat Lain Dalam 

Daerah Pabean（TLDDP）），以供进

口使用 

属于 SPLN 的货物的放行没有受到管制。 • 保税区内的企业家（Pengusaha Dalam 

Kawasan Berikat（PDKB））需要结算属于

SPLN 的货物的进口税、消费税、PDRI 和/或

增值税或增值税和 LST，包括向 TLDDP 发放

的加工和合并结果，在入境时，TLDDP 将获

得便利，并且 PDRI 和/或增值税或增值税和

LST 结算不能贷记 

• 属于向 TLDDP 放行的 SPLN 的货物在放行货

物时须缴纳 PDRI 和/或增值税或增值税和

LST。增值税或应缴增值税和 LST 必须由接

收货物的人员在货物放行海关通知文件登记

之前，使用纳税单征收并存入国库。这种税

款可以抵免。 

• 进口税、消费税、PDRI 和/或增值税或 LST

必须在货物放行海关文件登记时结算。如果

在应付时间之后结算，PDKB 将因逾期存款

而受到制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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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题 
以前的规定 

(PER-19) 

新规定 

(PER-9) 

从 TLDDP 的货物从关税区、其他

TPB、自由区、经济特区进入保税

区；和/或政府确定的其他经济区 

• 此类货物的入境将免除消费税和/或不征收

增值税或增值税和 LST。 

• 属于 SPLN 的货物未受到监管。 

• 未确认未征收增值税或增值税和 LST 的处

理。 

 

• 为属于 SPLN 方的货物提供便利，包括原材

料、辅助材料和/或包装或包装辅助材料，

这些原材料、辅助材料和/或包装或包装辅

助材料将首先在保税区加工或合并出口，只

要货物在出口前仍在保税区内。 

• 上述货物必须留在保税区内，但保税区之间

的交付过程和/或临时放行除外。 

• 每个保税区企业家和/或 PDKB 必须满足以下

两个条件; 

- 未征收增值税或货物进境时增值税和

LST 的处理。 

- 税务发票的使用符合税收法律法规的

规定，适用于未征收的增值税或增值

税和 LST 进境货物。 

如果不满足这两个条件，则不应征收的增值

税或增值税和 LST 的支付不能贷记 

源自 TLDDP 并从保税区放行至 TLDDP

以供进口使用的货物 

属于 SPLN 的货物的放行没有受到监管。 • 对于属于 SPLN 的货物，保税区企业家或发

行货物的 PDKB 需要支付进口税、消费税、

PDRI 和/或增值税或增值税以及在入境时提

供设施的 LST。支付增值税或增值税和 LST

的义务是在货物入境时支付的，不能记入贷

方。 

• 应支付增值税或增值税和 LST 后进行的结算

将受到逾期存款的制裁。增值税或增值税和

LST 应在向 TLDDP 中的人员发放属于 SPLN

的货物时支付，该等货物必须由接收货物的

人员在海关文件登记之前使用纳税单收取，

并且只要附有海关通知，该等货物就可以贷

记。 

用于计算进口税、消费税、PDRI 和增

值税或属于 SPLN 的货物从保税区放

行至 TLDDP 时的增值税和 LST 的基础 

属于 SPLN 的货物的放行没有受到监管。 • 进口税的计算基于： 

- 按照货物从保税区放行至 TLDDP 时的

销售价格计算的完税价格； 

- 从保税区放行至 TLDDP 的货物分类；

和 

- 用于注册的进口海关通知时的费用。 

• 消费税根据消费税法的规定计算。 

• PDRI根据货物从保税区放行至 TLDDP 时的

销售价格和关税计算。 

• 增值税或增值税和 LST根据货物从保税区放

行至 TLDDP 时的销售价格和关税计算。  

 
 
 

其他规定 N/A • 如果保税区企业家或 PDKB 集中履行其增值

税或增值税和 LST 义务，保税区许可证应包

括中央公司/总部的纳税人识别号 Number 

(Nomor Pokok Wajib Pajak (NPWP))）和分公

司或总公司的 NPWP 

• 源自 TLDDP 的资本货物的放行应免除缴纳

增值税或增值税和 LST 的义务，如果资本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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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题 
以前的规定 

(PER-19) 

新规定 

(PER-9) 

物进口到保税区超过四年，则在入境时不收

取增值税和 LST。 

• 作为担保，保税区企业家或低风险的 PDKB

可以使用需要提交的公司担保，以满足保税

区部长级法规的要求。 

• 在 DGT 官员的请求下，通过海关总署署长

访问信息技术，以管理电信总局的货物入境

和放行（IT 库存），电信总局官员根据电

信总局的规定允许访问 IT 库存 

 
 

相关公司应注意 PER-9 中包含的政策的变更和补充，以保持在保税区开展业务

的活动流程和法律确定性，以防止违反适用法规。我们的团队可以为位于保税

区的公司提供海关建议和审查，并协助公司获得保税区许可证。 

 
 

***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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